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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人董文锋个人破产重整一案，本院于 2025 年 11 月

25 日受理董文锋的重整申请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向本院提出

北京市中伦文德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为董文锋破产管理人人

选。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，决

定指定北京市中伦文德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担任董文锋破产

管理人，朱容梅为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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